
附件2

关于《丰台区促进南中轴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政策制定背景

为加大力度推动丰台区南中轴地区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构建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促进地区功能重塑、品质改善和动力升级，丰台区南中轴地区管理委员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台区促进南中轴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二、政策制定依据

主要依据《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关于推动南中轴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2025年—2030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

三、政策起草过程
丰台区南中轴地区管理委员会以国家和北京市级出台的文件为引领，系统研究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政策经验，对标相关区已出台的政策措施，与代表园区、重点企业、专业机构开展多维度调研座谈，坚持问计、问需于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在充分考虑丰台区南中轴地区规划定位、发展阶段及未来发展目标等基础上，草拟了该政策措施，经多轮征集相关部门意见及研讨交流，形成了《丰台区促进南中轴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四、政策主要内容
政策共分为四部分19条，主要包括：

一是总则，共2条，明确了政策出台目的和支持范围。

二是支持方向与内容，共9条，分别为：盘活利用腾退低效产业空间、支持打造高品质楼宇、支持主导产业发展、加强产业空间保障、支持企业发展壮大、支持论坛展会活动、支持落地应用场景、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引进培育专业人才。
三是资金使用与管理，共3条，明确了项目资金情况及对申报主体的要求。

四是附则，共5条，明确了实施主体、期限和有关规定。


